
附件1：
郑湖乡生态环境保护共管联动工作实施方案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环境保护行政责任，根据《沙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沙县生态环境保护共管联动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沙政办发明电〔2021〕6号）文件精神，以切实提升我乡生态环境质量、提高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水平为目的，打造生态宜居郑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环保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我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要求

以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按照省、市、县工作部署，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坚持“属地负责、部门联动、协同推进”的原则，建立“共管联动”长效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环境隐患及违法行为（露天垃圾焚烧、秸秆焚烧和扬尘污染等），不断提升我乡环境质量。
二、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领导，建立环境整治长效机制，特成立郑湖乡生态环境保护共管联动工作领导小组（附件2），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长任第一副组长、各相关分管领导任副组长。组员由农业服务中心、环保办、村建站、林业站、水利站和自然资源所的工作人员组成，并由乡环保办牵头负责具体工作。

三、巡查监管措施及责任
㈠乡“共管联动”有关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负责指导村级巡查监管部门开展相关环保工作，对监管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具体为：

1.信息收集。收集归档乡“共管联动”有关部门、村级巡查监管部门的巡查检查记录。

2.日常检查。根据环境隐患及违法排污行为现场检查要点，如发现重点污染源，要对其进行日常检查。

3.案件查处。对辖区内的环保案件，及时进行现场处置；对污染源日常检查过程中发现的环保问题，及时督促污染源单位采取整改措施。

4.工作指导。负责指导村级巡查监管部门开展污染源日常检查、环境隐患处置等工作。工作指导采取对口联系的方式，协助乡“共管联动”有关部门和村巡查监管部门共同开展环保工作。

㈡村级巡查监管部门：每个村成立由村支部书记担任组长，其它村干部为成员的村级巡查监管工作组，加强对辖区范围内的生态环境日常检查以及环境隐患的排查工作。

工作职责：日常检查。（1）开展辖区内排污企业、生态环境、污染纠纷、环境安全隐患、违法建设项目、饮用水源地、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生猪养殖污染治理、河道采砂、非法采矿等日常环保监管工作，发挥了解、巡查、协调、监督和及时制止违法排污行为和突发环境事件，并组织力量配合环境应急处置工作。（2）了解掌握生产主体日常排污状况，发现异常排污情况及时核实上报乡“共管联动”有关部门。

四、巡查工作机制
㈠巡查监管机制。乡“共管联动”有关部门、村级巡查监管部门对所属网格内的生产企业、河段、水源地、污水处理厂等区域进行定期巡查，每月至少2次，并做好相应巡查记录。㈡快速处置机制。1.前端处置：发现环境隐患及违法排污行为，立即要求相关单位整改。2.督促整改：巡查人员要责成污染源单位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做好协调处置工作。

五、督查考核

由乡纪委对“共管联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检查考核，检查督促各部门的方案制定与落实情况。将落实生态环境保护“共管联动”工作开展情况纳入乡村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书考核年度绩效考评的重要评分内容，有关部门履职尽责情况将作为年终绩效考评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履职不力、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导致生态环境保护突出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采取提醒、警示约谈、通报批评等方式，严肃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附件2

郑湖乡生态环境保护共管联动工作

领导小组成员
组      长：黄长春（乡党委书记）

第一副组长：赖仁锋（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副  组  长：钟丽丽（乡党委政法委员、副书记（挂职））

            林阿文（副乡长）

            张建华（副乡长）
组      员：林  虹（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温金灿（林业站站长）

            罗唯贵（自然资源所所长）       

郑  迪（环保办干事）

吴佳媛（村建站干事）
朱勉辰（水利站干事）



